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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2021〕19号 

  

 

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工业大学 

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行政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各直属单位： 

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工业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业大学 

2021 年 4 月 19 日 

 

 

 

浙江工业大学文件 

  



 

浙江工业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修订） 

 

为更好适应学校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学分制收费管理，根据原省物价局《关于浙江工业大学实行

学分制收费管理的复函》（浙价费〔2006〕258 号）和《关于调

整我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标准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0〕

26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

施细则》（浙工大发〔2017〕66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特修订学

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实行学分制管理的公办普通全日制

本科生。 

二、实行学分制收费后，学费由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组成，

分两部分计收。学生完成正常学业规定所缴纳的专业学费、学分

学费之和不高于规定的学年学费标准。 

三、专业学费为学年学费减去学分学费之差，按学习年限每

学年收取；学分学费按学生所修课程的学分数收取。 

四、四年制本科学生按 160 学分计收学分学费，五年制本科

学生按 200 学分计收学分学费，若专业要求的毕业学分超出该标

准的，超出部分免收学分学费。 



 

五、第一学年学费按学年学费标准预收，从第二学年起收取

该学年的专业学费，并按学生平均应计学分收取学分学费，毕业

前结清所有学费。 

六、学生在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以外加修、跨专业选修或重

学课程学分的，免收专业学费，只计收学分学费；对一次补考后

仍不及格需要重修学分的学分学费，按学分学费标准计算收取；

辅修的学分学费标准按不高于独立学院的学分学费标准收取。 

七、在校期间转专业的学生，如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与原专

业不一致，在学年的第一学期发生的，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收

取；第二学期发生的，按转入、转出专业的标准，分别各收取一

半专业学费。休学后复学的学生执行就读年级收费标准。 

八、学生提前一年修满学分毕业的，免收一年专业学费；提

前一学期毕业的，减半收取一年专业学费；因延长学制而延期毕

业的学生，按规定缴纳专业学费。 

九、学生缴纳专业学费和本专业学分学费后，如因退学、开

除、转学、出国等原因提前结束学业，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

按月计算应交学费，不足 30 天按一个月计算，每学年按 10 个月

计算。对于学生在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以外加修、跨专业选修的

学分学费，学生中途因故停止修读的，在学年第一学期一个月内

发生的，全额退还学分学费；超过一个月的，本学期学分学费不

再退还，退还第二学期的学分学费。 



 

十、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按时到校并按规定办理缴费手

续，未在学年第一学期内缴纳学费的，不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所

修学分不予承认，并按未获得学分予以相应的学籍处理。至下一

轮选课前仍未缴纳学费的，不能再继续选课。 

十一、经济困难学生，凭学院和学工部的缓交证明报计财处

备案后，方可办理选课。 

十二、学生在毕业前应缴清所有学费，未缴清学费的，不能

办理离校手续。 

十三、自愿来校进修课程的，按进修课程的学分计收学分学

费，学分学费按不高于独立学院的学分学费标准收取。 

十四、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本办法从

2020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执行。今后若遇上级有关部门调整学

费标准，则学生收费标准作相应调整。 

十五、本办法由计财处、教务处负责解释。以前有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浙江工业大学学费标准 

 

 

 

 



 

附件 

浙江工业大学学费标准 

（2020 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执行） 

专业 
学年学费标准 

（元/学年） 

专业学费标准
（元/生/年） 

学分学费标准（元
/学分） 

健行学院实验班、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类）、安全工程、药学

类（2011 计划创新实验区）、材
料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生物
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机
械类、机器人工程、电气类、电
子信息类、计算机类、教育学类 

6000 1200 

120 

数学类、物理学类（物理与光电
信息类）、工商管理类、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经济与贸易类、应用
心理学、外国语言文学类、汉语
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法学类、

公共管理类 

 

5300 

 

500 

建筑类、土木类、工业设计 6900 2100 

设计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 10350 5550 

软件工程（中外合作） 25000 20200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 28000 23200 

独立学院 

 

 250 

 

 

 



 

 

 

 

 

 

 

 

 

 

 

 

 

 

 

 

      

 

      

                           

  抄送:       

  浙江工业大学办公室             2021年 4月 28日印发          

 


